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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索创评报字[2023]第 019 号

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

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评估对象：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

采矿权出让人：尚志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

岩采矿权。本评估目的即是为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

下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

见。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7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资源储量12.3万立方米；可采储量11.69立方米；回采率95%；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万立方米/年；矿山服务年限3.90 年；产品方案为

路基铺垫用块石；不含税销售价格32元/立方米；采矿权权益系数4.40%；折现率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

岗岩采矿权资源储量为12.3万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13.75万元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万柒仟伍佰元整。

根据《关于黑龙江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和基准率（试行）的公告》，哈

尔滨市建筑用碎石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1.10元/立方米可采储量。本次评估

计算的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可采储量为 11.69 万立

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13.75万元，计算得出的单位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18 元/立方米可采储量高于黑龙江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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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

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2.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

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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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黑龙江总队 2023 年 6 月）及评审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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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索创评报字[2023]第 019 号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

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

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现将该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78-2 号软件园二期 B栋 1单元 701B 室。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4。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3731377522Y(1-1)。

2．采矿权出让人

采矿权出让人：尚志市自然资源局。

矿山名称：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

3．评估目的

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

本评估目的即是为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黑龙江

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及范围

4.1 评估对象

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1）矿山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

矿山名称：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开采矿种：建

筑用花岗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 万立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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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区范围

根据《储量核实通知书》（尚自然资储量通知[2023]02 号）和《黑龙江省尚志市

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告》，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

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如下：

点号 X Y

1 5005618.735 43411325.572

2 5005580.698 43411368.451

3 5005544.535 43411387.464

4 5005500.951 43411365.645

5 5005468.921 43411264.495

6 5005492.844 43411260.623

7 5005506.085 43411269.904

8 5005547.331 43411297.090

9 5005571.214 43411302.446

10 5005607.024 43411321.506

矿区面积 0.009673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294 米-266 米。

（3）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推断资源量 12.3 万立方米。

5．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2023年 7月 31日。本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均

为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客观标准。

6．评估原则

6.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6.2 遵循贡献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预期收益原则；

6.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6.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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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颁布）；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6）《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8）《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9）《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10）《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 号）；

（1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7.2 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和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1） 委托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函；

（2） 储量核实通知书（尚自然资储量通知[2023]02 号）；

（3） 《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告》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黑龙江总队 2023 年 6 月）；

（4） 关于《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证明；

（5） 《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用花岗岩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国

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黑龙江总队 2023年6月）及评审认定书；

（6） 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7） 其他。

8. 采矿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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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位置与交通

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行政区划属尚志市管辖，位于尚志市

西南，在政新村东北部山坡，距尚志市 11km，有公路相通，交通方便。

8.2 自然地理

矿区地处张广才岭西麓丘陵区，属于低山-丘陵区，地势北部高、南部低，海拔

294-268m，相对高差26m。附近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230m。区内主要流经河流有蚂

蚁河、东柳树河。

区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3℃，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

-20.9℃，最低温度达-42.6℃；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1.6℃，最高温度为36℃，

年降水量 594 毫米，降水主要集中于夏季；无霜期 129 天，冻土层厚约 2米。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79 年 2 月 1日，黑龙江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703 队编制了《黑龙江省尚志县

黑龙宫区找矿评价报告》。

1986 年 10 月 1日，黑龙江省非金属地质公司编制了《黑龙江省尚志县大棚闪长

岩石材找矿地质报告》。

1996 年 3 月 1月，尚志市地质队提交的《尚志市三高丽山玄武岩矿踏勘地质报

告》。

2013 年 12 月 31 日，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提交的《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

铜铅及多金属矿普查报告》。

2023 年 6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黑龙江总队提交了《黑龙江省尚

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告》。2023 年 8 月 25 日，尚志

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证明，评审结果为：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

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资源/储量为 12.3 万立方米。

8.4 矿区地质概况

大地构造上位于大兴安岭-内蒙地槽褶皱区，小兴安岭-松嫩地块和伊春-延寿地

槽褶皱系的南部，跨越一个I级构造单元、两个亚 I级构造单元、三个Ⅱ级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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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个Ⅲ级构造单元。处于地块区向地槽褶皱区过渡地带。

区域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二叠系杨木岗组、二叠系青龙屯组、侏罗系神树

镇组和太安屯组、白垩系宁远村组和第四系高河漫滩沉积层。矿区构造不发育。区内

侵入岩分布较广泛，其岩性以早株罗世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和早白垩世二长花岗

岩、花岗闪长岩组成。侵入岩为多期侵入而成，其岩性以酸性-中酸性的花岗岩类为

主，呈岩基、岩株或岩脉状产出。区内侵入岩风化及构造裂隙较发育。花岗岩风化带

厚度一般10.0-40.0m，其中强风化带厚度可达5.0-15.0m。矿区内岩性为早侏罗世正

长花岗岩。

8.5 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

8.5.1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早株罗世正长花岗岩岩体中。矿体范围平面投影为多边形，矿体长

50-155m，宽约 30-90m，垂深 28m，可采标高在 294-266m 之间。

8.5.2 矿石质量

矿石为正长花岗岩:黄褐色-肉红色，中粒花岗结构，局部似斑状结构，含石英大

斑晶。矿物成分主要由钾长石（50-70%）、斜长石（7-25%）、石英（20-35%）、黑云母

（1-5%）及少量不透明矿物。矿石自然类型为正常花岗岩，矿石工业类型为路基用花

岗岩。

8.7 开采技术条件

8.7.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地下水类型为基岩风化裂隙水，地下水补给来源主

要为大气降水。露天采场平台标高为276m，矿区附近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约为230m，

相对高差为 46m，由于采矿场地势较高，地表水对矿床开采不会造成影响。矿区没有

河流经过，不会对矿床产生影响，采坑内充水完全来自大气降水，平时充水较少，不

需要人工排水，但受雨季影响较大，生产安排时应予充分考虑，避免滑塌。

8.7.2 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无覆盖层，下部岩石较破碎，节理裂隙较发育，倾角较陡。岩石抗压强度最

大值79.11MPa，最小值39.46MPa，平均值65.49Mpa。抗剪切强12度最大值4.2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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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3.33MPa，平均值 3.71Mpa。因浅部岩体较破碎，裂隙较发育，边坡稳定性较

差，开采时应引起注意。

8.7.3 环境地质条件

矿体出露稳定，矿区现状下有采矿活动，矿区未见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不

良地质现象，稳定性较好，环境地质现状较好。该矿区远离民宅密集区、工厂区，矿

区附近居民点在 300m 之外，矿山后续开采无需进行选矿活动，不存在工业废水的排

放。对周边人类生产活动影响较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黑龙江

省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中资料，评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VI度，设计基本地震加

速度为 0.05g。地震动反应特征周期为 0.35S。矿区周围发生的有记载的地震震级小

于 3级，据此可判定评估区所处地区为地壳相对活跃区。

矿床为露天开采，矿石由破碎锤机进行破碎后挖掘机进行铲装。其采矿活动和各

种自然地质作用对地质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程度不大，矿床地质环境良好。

8.8 矿区开发现状

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设计生产规模 3万立方米/

年，开拓方式为露天开采。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矿业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9.1 2023 年 8 月 25 日，接受委托，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尽职调查，

收集、整理有关评估资料。

9.2 2023年 8月 26日-8月 28日，我公司评估小组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整

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

市场，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评定估

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向委托方提交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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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

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

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

估方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有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由

于可比销售法相关指标尚难量化，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该矿山

的服务年限小于 10年，不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鉴于：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服务年限小于10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P —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 — 年销售收入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t=1，2，3，…，n)

n — 评估计算年限

k — 采矿权权益系数

11．评估所依据资料及评述

本次评估的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主要依据《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

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告》（以下简称《简测核实报告》）、“关于《黑龙江省

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资源量简测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

证明”（以下简称《评审备案证明》）、《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用花岗岩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评估人员

所了解掌握的资料确定。

《简测核实报告》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合理，基本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已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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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评估依据。

《开发利用方案》依据有关的安全规程、设计规范及技术规定编制，已通过评审，

可作为评估经济技术参数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12．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1 资源储量

根据《简测核实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截止评估基准日2023年 7月 31日，

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资源储量为：推断资源量 12.3

万立方米

12.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

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估算的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则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12.3 万立方米。

12.3 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无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为 95%。

12.4 评估用可采储量

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2.3-0.00）×95%

＝11.69（万立方米）。

12.5 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开采方式采用露天开采。

12.6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为3万立方米/年。本次评估确定的生产

规模为 3万立方米/年。

12.7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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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之间的关系，确定矿山的服务年限，其

计算公式为：

T=Q/A

式中：T - 矿山服务年限；

Q - 可采储量；

A - 生产规模；

T＝11.69÷3＝3.90（年）

本项目矿山服务年限为 3.90 年，约为 3年 11 个月。

本项目评估计算年限确定为 3年 11 个月。按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7月

31 日计算，该项目的评估计算期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12.8 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路基铺垫用块石。

13．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 产品销售收入

13.1.1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采用的矿产品价格是对未来矿产品市

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

口径，根据评估对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量、销售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近年该地区路基铺垫用块石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35 元/

立方米。评估人员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并结合矿山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估路基铺垫

用块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2元/立方米。

13.1.2 年产量

年产量为 3万立方米/年。

13.1.3 产品销售收入

假设矿井未来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矿井的销售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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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年产量×售价

＝3×32

＝96（万元)

13.2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

4.5%。鉴于该矿采用露天开采，地质构造复杂程度较简单，开采技术条件较简单，本

项目评估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当地矿业权出让市场实际，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

益系数取4.40%。

13.3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年 7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

取 9%。本次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14．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

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全面、真实、准确；

（2）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3）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4）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

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5）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开发技术水平以及

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6）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5．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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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用合理

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

权资源储量为 12.3 万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3.75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

民币壹拾叁万柒仟伍佰元整。

根据《关于黑龙江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和基准率（试行）的公告》，哈

尔滨市建筑用碎石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1.10元/立方米可采储量。本次评估

计算的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可采储量为 11.69 万立

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13.75万元，计算得出的单位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18 元/立方米可采储量高于黑龙江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16．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

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评估机构对

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重大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的重大

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例如委托评估的该矿种资源量、资源品级发生较大

变化，或采矿权市场、矿产品价格发生巨大变化，对采矿权价值发生较大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6.3 其它责任划分

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只对项目评估

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16.4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评估人员

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认真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

地质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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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

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17．采矿权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次对“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的评估结论仅供

为尚志市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黑龙江省尚志市乌吉密

乡政新村路基用花岗岩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这一评估目的及送交评估主管机关

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

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二 0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19．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20．评估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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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

梁 顺 （矿业权评估师）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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